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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60         证券简称：海信视像       公告编号：临 2023-005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所涉及的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与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海信集团财

务有限公司（简称“海信集团财务公司”）、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海信集

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简称“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

公司”）的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简称“本交易”、“本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交易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会使公司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3年1月12日

召开，由董事长程开训召集并主持，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等的相关规定。经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与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简称“本

议案”），同意相关《2023年度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本协议”）以及在本

协议下拟进行的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交易金额上限。关联董事程开训、贾

少谦、代慧忠、刘鑫回避表决。 

2、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本议案及本交易相关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交易为公司业务开展所需，有利于促进公司发展；交易条款遵循市场规则，

交易条款及定价原则公平、公正，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

合规、有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议案。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所需，交易条款及定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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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公正、公平的市场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本交易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的相

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了事前认可，经认真审阅

相关资料，认为：本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所需，交易条款及定价政策遵循公正、

公平的市场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

不利影响。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5、监事会审议情况：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3年1月12日召开，

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与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同意相关《2023年度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及该协

议下拟进行的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其交易金额上限。监事会认为：本交易有

助于公司业务开展，交易条款及定价政策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 

预计金额 

2022年 1-9月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产品或商品（含委

托加工）及相关费用等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 186.80  88.62  

因尚无2022年经审计

全年数据，不适用 

青岛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0.00  0.00  

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0.92  0.46  

小计 187.72  89.08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或商品、原材料（含受

托加工）及相关费用等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 231.20  130.73  

青岛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23.60  15.10  

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0.91 0.63  

小计 255.71  146.46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等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 2.50  1.47  

青岛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0.07  0.03  

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0.55  0.28  

小计 3.12  1.78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服务等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 7.21  5.47   

青岛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1.96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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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4.50  1.91  

小计 13.67  8.47  

存款（最高余额、含利息）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45.00  37.52  

贷款、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保函、贸易融

资等信贷业务（最高余额含利息、手续费）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35.00  32.24  

票据贴现等融资类业务利息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0.90  0.03  

结售汇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0.40  0.00  

资金收支结算等代理类业务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0.05  0.03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

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2022年 1-9

月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

年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产品或商品

（含委托加工）及相关费用等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  159.0  37.1%   88.6  33.2% 

因无 2022年经审计

全年数据，不适用 

青岛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0.1  0.0%   0.0   0.0% 

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16.6  3.7%    0.5  0.2% 

小计  175.7  40.8%   89.1  33.3%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或商品、原材料

（含受托加工）及相关费用等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  231.7  43.9%  130.7  40.2% 

青岛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32.2  6.1%   15.1  4.6% 

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6.8  0.7%    0.6  0.2% 

小计  270.7  50.7%  146.4  45.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服务等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    3.9  0.6%    1.5  0.5% 

青岛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0.1  0.0%    -    0.0% 

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1.8  0.2%    0.3  0.1% 

小计    5.8  0.8%    1.8  0.6%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服务等 

海信集团控股公司及其其他子公司    6.0 1.2%    5.5  1.8% 

青岛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4.5  0.9%    1.1  0.4% 

家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0.4  0.1%    1.9  0.6% 

小计   10.9  2.2%    8.5 2.8% 

存款（最高余额、含利息）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41.0  90.0%   37.5  89.6% 

贷款、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保函、

贸易融资等信贷业务（最高余额含

利息、手续费）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30.0  70.0%   32.2  69.2% 

票据贴现等融资类业务利息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0.4  60.0%    0.0  34.4% 

结售汇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1.5  2.7%    -    0.0% 

资金收支结算等代理类业务 海信集团财务公司    0.1  50.0%    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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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澜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386039.3984 万元   

住所：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前湾港路 218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房地产开发经营；医疗服

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

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日用电器修理；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

调设备销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制造；网络设备销售；人

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

专业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

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软件开发；教育咨询服

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观光活动； 物业

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餐饮管理； 停

车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慧忠 

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62,725,370 元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8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

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制冷、空调设备制造；制冷、空调设备

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电器修理；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模具制造；模

具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物联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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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票务代理

服务；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政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广告

发布；货物进出口；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互联网销售；电器安装服务；餐饮服务；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为准） 

3.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少谦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30000.00 万元  

住所：青岛市东海西路 17 号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

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

位的企业债券；除股票二级市场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 

信贷、买方信贷。（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开训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 万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399 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呼叫中心；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

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城市配送运输服务(不含危险货物)；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

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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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

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移动通信设备

销售；销售代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安防设备销售；

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数字

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国内集装箱货

物运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家用电器安装服务；日用电器修理；家用电器零

配件销售；通讯设备修理；电子元器件零售；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通用

设备修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智能家庭

消费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海信集团财务公司、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同属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1、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38.36 亿元  

净资产： 71.03 亿元  

营业收入：6.16 亿元 

净利润： 14.28 亿元 

2、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557.65 亿元  

净资产：162.54 亿元  

营业收入：570.26亿元 

净利润： 22.99 亿元 

3、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251.3 亿元  

净资产：44.46 亿元  

营业收入：4.58亿元  

净利润：3.3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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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截至 2022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3.69 亿元  

净资产：1.00 亿元  

营业收入：26.27 亿元  

净利润： -14.22 万元 

结合关联人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参考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

况，按照关联交易类型对关联方的履约能力进行了分析，经合理判断，对于本公

司向关联人出售的商品，关联人具有支付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2023 年度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协议方  

甲 方：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海信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3：海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乙方 4：海信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二）生效日期和生效条件及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有效期一年，交易金额须经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如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三）交易原则和结算方式  

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作为在本

协议所涉及交易的交易方；各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合作业务签订符合本协

议原则和约定的具体合同；各方均可以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

义务，享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上述具体

业务合同应服从本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本协议约定之交

易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四）定价政策  

1、产品、原材料、设备等购销业务 

本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业务中，购销显示类产品等的价格是按照公平合理原

则经各方协商确定；购销原材料、设备等的价格参考同类产品的市价，由各方签

订的具体业务合同等确定；购销模具等的价格是按照公开招标比价方式确定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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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化价格。  

2、提供、接受劳务、服务等非金融服务  

本公司与关联方相互提供、接受服务、劳务等，是以行业同类业务市场价

为基础，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由各方协商确定。 

3、接受金融服务等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存贷款、贴现、办理承兑汇票、保函及结售汇业务等金

融类业务以不逊于市场公允商业原则确定价格。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产品、原材料、设备等购销业务 

本公司向关联方销售显示类产品、原材料、设备等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

海内外销售渠道，增强海信全品类产品的协同效应，扩大产品的销售规模，提高

市场份额，提升公司的产品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本公司通过关联方采购原材料、

设备及模具等可充分共享资源，争取更低的采购成本以及低成本融资等。  

2、提供、接受劳务、服务等非金融服务 

本公司为关联方提供租赁、设计、物业等服务，可提高公司的资源利用率；

本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材料加工、安装维修、物业、医疗、租赁、设计、检测、 

房产建设、管理咨询、技术支持、资讯及信息系统维护服务等服务，可以充分利

用其专业优势和资源，减少本公司重复投入并促进本公司相关业务的有效开展。 

3、接受金融服务等 

本公司通过关联方可以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保持相对稳定的融资规模，

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供给的稳定性，同时进一步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可以充分利用关联方的优势资源，促进本

公司相关业务的有效开展，未发现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本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

影响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月 13日 

 


